
附件：

告知确认书

一、告知事项

1.符合规定的我校教职工适龄子女和孙辈、合同工及附属实验学校小学部就读的校外生源，确认愿意入读华南理工大学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初中一年级的，经大学相关部门审核，学校上报天河区教育局申请核准。
2.已核准的学生，无法再参加后续其他民办学校的网上填报志愿和区组织的电脑派位。   

3.已核准的学生，后续报名流程以教育部门相关规定和学校要求为准，请密切关注相关信息。 

二、确认事项

1.本人及子女确认申请报读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初中一年级。

2.本人及子女已知悉以上告知内容，由此所产生的风险由本人承担。
3.本人确认提交的所有信息属实，并愿意承担信息不实所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本确认书一式两份，由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中学部、确认人分别留存。

子女姓名：        确认人签名：           手机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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